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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候轉變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

中電控股呈交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文件 
 
引言  
中電關注溫室效應和氣候轉變。能源對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是不可

或缺的，故未來數十年的能源需求將會隨著經濟不斷增長而急升。

若現時的趨勢持續，人類在本世紀大部份時間將繼續以化石燃料作

為主要能源，因而導致包括二氧化碳在內等溫室氣體排放量大幅上

升。我們必須妥善管理氣體排放、減少全球各種燃料的碳氣排放，

並提高資源效益，使溫室氣體排放趨於穩定甚至逐漸減少，務求扭

轉這個趨勢。  
 
過去一世紀，大氣層的二氧化碳含量徐徐上升，這主要是使用化石

燃料的結果，但同時也涉及與人口增長和燃料使用量上升有關的其

他因素，如改變土地使用。與此同時，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接近攝氏

一度。若這些趨勢持續，全球氣溫在二十一世紀末會再上升一至四

度，因而可能對許多地方構成具破壞性的氣候轉變。要將氣候轉變

的影響控制在我們能夠適應的水平，我們必須坐言起行，現在便開

始管理溫室氣體排放。  
 
到了 2 0 5 0 年，能源需求將明顯上升，但全球溫室氣體排放量卻需返

回與 2 0 0 0 年相若的水平，甚至逐步下調。單靠一個國家、一家公司

或一種科技，絕不足以遏止全球暖化的趨勢。我們需要綜合採用多

種 方 案 ， 提 高 能 源 效 益 並 減 少 碳 濃 度 ， 這 是 每 一 個 人 都 應 盡 的 責

任。  
 
京都議定書  
京都議定書是聯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一項國際協議，參與的

先進經濟體系承擔具約束力的責任，將溫室氣體排放量減至較 1 9 9 0
年低 5 % 的水平。中國（包括香港）等發展中國家並無承擔具約束力

的責任，但可透過清潔發展機制參與其中。根據該機制，先進經濟

體系可向包括中國在內的締約發展中國家購買溫室氣體排放額度，

以履行本身的減排責任。京都議定書將於 2 0 1 2 年到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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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電認為有必要於京都議定書到期前，建立一個新的國際框架，以

取代京都議定書。該框架需要配合全球能源基建的重大改變，亦應

擴大或取代清潔發展機制，以便向發展中國家提供更多誘因，投資

在潔淨能源項目上。  
 
香港的情況  
在香港，由於製造業並不蓬勃、公共運輸系統完善，而且發電燃料

多元化（特別是採用低排放的天然氣和零排放的核電），故按人均

和每度電計算的溫室氣體排放相對較低。通過以下四大措施，香港

可望在未來 1 0 至 2 0 年間將溫室氣體排放量穩定下來甚至減少：  
•  提高能源效益、節約能源，特別是針對建築物的相關措施  
•  採用混合及電能汽車，實施交通管理及鼓勵公共運輸  
•  增加使用天然氣和核能發電  
•  長期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  

而商界、政府和消費者都必須配合這些措施。為實行這些措施，我

們需要一個清晰的綜合能源政策，就燃料組合作出指引，務求在可

靠性、負擔能力、能源安全和環保方面取得最佳平衡。  
 
管理中電業務現時與未來的排放量  
中電了解這個問題對業務的重要性，因此由董事會直接監督公司的

減排策略與表現目標。  
 
中電的香港業務：  
•  雖然用電量自 1 9 9 0 年以來已增加逾 8 0 % ，但中華電力於 2 0 0 6 年

的溫室氣體排放量只與 1 9 9 0 年水平相差約 2 % 。  
•  雖然中華電力並無承擔任何具約束力的責任，但仍通過燃料多元

化策略，特別是採用核能和天然氣，致力控制溫室氣體排放。  
•  能及早發展天然氣接收站項目，對避免溫室氣體排放量大增至關

重要。這個項目是影響香港未來十年溫室氣體排放的單一最大因

素。  
•  中電提供能源效益服務、為採用可再生能源自行發電的客戶安排

連接電網，以及發展可再生能源，均有助降低溫室氣體排放。  
•  現已踏入第五年的中電創新能源基金，支持香港社會推廣和發展

潔淨能源。中電同時贊助大學在區內的可再生能源研究和應用項

目，並為公眾提供有關的研究結果。  
 

2007年5月25 
 2 



 
 

呈交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文件 

中電的國際業務組合：  
•  由於天然氣的溫室氣體排放只是燃煤的一半，我們計劃在澳洲和

其他地方增加使用天然氣，讓區內電廠可以借鑑中電的經驗。  
•  可再生能源幾乎完全不涉及溫室氣體排放。中電自願訂立的目標

是在 2 0 1 0 年底前，可再生能源佔集團總發電容量的 5 % 。中電現

時的可再生能源組合，除了四川省發展中的 3 3 0 兆瓦水力發電項

目 外 ， 還 包 括 1 6 項 總 發 電 容 量 為 2 8 5 兆 瓦 （ 淨 權 益 計 算 ） 的 設

施 。 中 電 自 願 發 展 可 再 生 能 源 項 目 ， 因 而 贏 得 《 歐 洲 貨 幣 》

（ E u r o m o n e y ）及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在 2 0 0 6 年頒發「全年可再

生 能 源 發 展 企 業 」 （ R e n e w a b l e  E n e r g y  D e v e l o p e r  o f  t h e  
Y e a r ）殊榮。  

•  能源效益與節能措施同等重要，我們應加大這兩個範疇的工作力

度。中電的政策是支持客戶提升能源效益。我們在澳洲的零售業

務─ T R U e n e r g y ，提供多種綠色能源產品。  
•  時至今天，還沒有商業上可行的方法可吸收大型發電廠排放的溫

室氣體。長遠而言，煤炭氣化、碳收集及隔離等新技術，應可用

以控制化石燃料造成的排放。中電希望在本身的服務區域內應用

這些技術。  
•  中電為所有建議的新投資項目進行氣候風險評估。  
 
與國際機構攜手合作  
氣候轉變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，中電正參與以下國際層面的工作。  
•  世 界 可 持 續 發 展 工 商 理 事 會 （ W B C S D ） ─中 電 是 「 領 導 電 力 行

業 項 目 」 的 八 間 公 司 之 一 。 我 們 的 報 告 《 P o w e r i n g  a  
S u s t a i n a b l e  F u t u r e ,  A n  A g e n d a  f o r  C o n c e r t e d  A c t i o n 》解

釋對付全球暖化的政策、投資項目和其他必要行動。中電正參與

聯 合 國 的 氣 候 轉 變 框 架 會 議 ( U n i t e d  N a t i o n s  F r a m e w o r k  
C o n v e n t i o n  o n  C l i m a t e  C h a n g e ) ，並於 2 0 0 7 年 5 月 1 4 及 1 5 日

在 德 國 波 恩 舉 行 的 W B C S D 相 關 會 議 中 ( S u b s i d i a r y  B o d y  f o r  
S c i e n t i f i c  a n d  T e c h n i c a l  A d v i c e  M e e t i n g ) 與 政 策 制 訂 者 討

論有關問題。  
•  世界能源理事會香港委員會 ─委員會由香港商界、政府與學術界

代 表 組 成 ， 並 由 中 電 集 團 總 裁 及 首 席 執 行 官 包 立 賢 出 任 主 席 。

2 0 0 6 年 ， 委 員 會 就 香 港 直 至 2 0 5 0 年 的 能 源 政 策 情 況 撰 寫 了 一 份

全面的報告。這份報告成為世界能源理事會將於 2 0 0 7 年 9 月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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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全球能源政策研究報告的一部份，當中反映溫室氣體排放與能

源組合的明顯關係。香港的報告可供索取。  
•  透過京都議定書中清潔發展機制進行排放交易。中電在廣東省南

澳的 4 5 兆瓦風場已獲聯合國執行委員會批核成為清潔發展機制項

目。中電還有其他可再生能源項目正在等候批准。清潔發展機制

項目產生的排放抵免額經聯合國驗證 ( U N - C e r t i f i e d  E m i s s i o n s  
R e d u c t i o n s ) ，可供受京都議定書約束的國家購買。  

•  碳 排 放 量 披 露 計 劃 ─ 這 個 全 球 性 計 劃 找 出 與 氣 候 有 關 的 投 資 風

險，自 2 0 0 2 年推出以來，中電一直是香港唯一參與的公司。在區

內企業界，中電最先量度和報告經獨立核實的溫室氣體排放量。

中 電 在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方 面 保 持 透 明 度 ， 因 而 於 2 0 0 6 年 獲

I n n o v e s t 納入氣候領導指數（ C l i m a t e  L e a d e r s  I n d e x 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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